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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十七屆全國小學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競賽規程 
本案經運動部 115 年 2 月 10 日運競（三）字第 1150003469 號函備查 

一、 主辦目的：為推廣高爾夫扎根計畫，向下扎根培植優秀少年球員為目的。 

二、 指導單位：運動部。 

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四、 協辦單位：嘉南高爾夫球場。 

五、 日期地點：115年 3月 31日至 4月 1日假嘉南高爾夫球場（台南市官田區社子里六雙 21號）。 

六、 領隊會議：預計於 115 年 3 月 30 日下午 3 時賽事辦公室舉行。 

七、 參賽資格：  

(一) 具有中華民國在學學籍者，且符合下列條件其一： 

1. 曾參加本會最近兩次任一次各分區月賽跨 B 組者。 

2. 曾參加本會最近兩次任一次各分區月賽 C、D 各組兩回合成績排名前 2/3 取得資

格者。 

3. 曾參加本會最近兩次任一次各分區月賽 C、D各組符合以下桿數條件者： 

(1) 高年級男子、女子組 18 洞平均桿數 108 桿（含）以內者。 

(2) 中年級男子、女子組 18 洞平均桿數 120 桿（含）以內者。 

4. 低年級男子、女子選手。 

5. 承辦球場推薦 2名選手。 

(二) 符合資格之名單，將於月賽結束後，統一公告在網站上，供選手確認報名。 

(三) 報名時須檢附在學證明。 

八、 參賽人數： 

(一) 總參賽人數男女合計不超過 120 位。 

(二) 如依第七條規定具參賽資格之報名人數超過前述名額，超額報名者列為候補，其排

序與遞補原則如下： 

1. 候補順位依報名系統所記錄之「繳費成功」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2. 如有正取選手棄賽，由本會依前述候補順序依序遞補，並統一公告。 

3. 選手遞補截止時間至 115 年 3 月 23 日中午 12 點止。 

九、 比賽分組及方式： 

(一) 個人賽 

1. 比賽分組： 

(1) 高年級男子、女子組（五、六年級）。 

(2) 中年級男子、女子組（三、四年級）。 

(3) 低年級男子、女子組（一、二年級）。 

2. 比賽方式： 

(1) 高、中年級男子、女子組採兩回合 36 洞無差點總桿計分；低年級男子、女

子組採兩回合 18 洞無差點總桿計分。 

(2) 各組報名人數如未滿五人時，則取消或併組比賽。 

(二) 團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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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校為單位，每位選手僅限代表一隊參賽，以各校在籍學生參加為限。男、女生每

隊 2人，二回合成績全取累計計算。各隊領隊教練限各 1名。 

2. 高、中年級男子、女子組採兩回合 36 洞無差點總桿計分；低年級男子、女子組採

兩回合 18洞無差點總桿計分。 

3. 完成報名團體賽後，其選手名單不得更換。 

4. 如報名隊數不足兩隊之組別則取消團體賽。 

(三) 編組方式：第一回合按組別隨機分組，第二回合則按前一回合桿數高至低排序編組。 

(四) 如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比賽無法進行時，依比賽執行委員會之宣佈暫停、順延或取消

比賽。如取消比賽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1. 完賽一回合：用該回合成績做排名。 

2. 未完賽：不補賽。 

如含國際賽遴選之小學賽辦賽期間因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取消比賽： 

1. 完賽一回合：則用該回合成績進行遴選。 

2. 未完成一回合：將進行補賽，以完成回合成績遴選，若無法補賽，須召開選訓會議

後，宣布遴選辦法。 

十、 比賽參考碼數(單位：碼)： 

性別 組別 開球梯臺 碼數區間 

男 

高年級男子個人、團體組 藍梯 5,800 - 5,600 

中年級男子個人、團體組 白梯 4,900 - 4,600 

低年級男子個人、團體組 紅色 1,600 - 1,400 

女 

高年級女子個人、團體組 紫梯 5,500 - 5,200 

中年級女子個人、團體組 粉紅梯 4,500 - 4,300 

低年級女子個人、團體組 紅梯 1,600 - 1,400 

備註：球場狀況不同，由賽事單位依照球場狀況進行調整。 

十一、 比賽規則： 

(一) 依現行 R&A生效之國際高爾夫規則執行，2026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各級賽事通用當

地規則及附加當地規則執行之。如有爭議，以比賽委員會之裁定為最後裁決。如欲

申訴，可至本會官網下載申訴書完成申訴手續。 

(二) 若單行規則中未另行律定，球員於規定回合中禁止乘坐任何形式之運輸工具。 

(三) 參加比賽球員，請於表訂時間前 30 分鐘向報到處報到，各回合並於開球前發球台

等候開球及領取記分卡（逾時依規則內相關規定處理）。 

(四) 記分卡採個人互記法，每一洞必須確認自己的桿數並確實記錄計分卡上，並於回合

結束親自核對每一洞桿數無誤後簽名繳回記錄組。 

(五) 遵守高爾夫運動精神及禮儀。選手不得說髒話、摔球桿、蓄意破壞球場設施等不當

行為，違者取消資格。 

(六) 需著正式服裝及高爾夫鞋、襪子下場，不得穿著無領上衣、牛仔褲，如欲著短褲

請及膝。 

(七) 球車上之設備未經許可不得操作，如造成人身傷害或物資損害，肇事選手家長需負

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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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團體組領隊或教練可於一洞完成後至下一洞開球前給予該隊選手建言，且建言者

不得進入果嶺及沙坑，詳細規定依本賽事公告為準。 

(九) 比賽如開放下場觀賽，請遵守觀賽規則，未遵守者將予以警告、取消觀賽，如遭

取消觀賽者如仍不服從糾舉，取消本場比賽觀賽。 

十二、 平手判別： 

(一) 個人賽： 

1. 高、中年級： 

高、中年級組個人賽總成績桿數相同時，以第二回合桿數較少者勝出，如成績仍

相同，比較第二回合第 10-18洞總桿數，如第 10-18洞總桿數仍相同，從第 18洞

逐洞往前比序，直到分出勝負為止。如仍平手，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平手判定之決

定權。 

2. 低年級： 

低年級組個人賽總成績桿數相同時，以第二回合桿數較少者勝出，如成績仍相同，

從第 9 洞逐洞往前比序，直到分出勝負為止。如仍平手，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平手

判定之決定權。 

(二) 團體賽： 

1. 高、中年級： 

高、中年級組各隊 2回合 36洞桿數總和計算。如成績相同則比各隊第二回合團體

成績，如成績仍相同依次比第二回合 10-18 洞團體成績、第二回合 13-18 洞團體

成績、第二回合 16-18洞團體成績、第二回合第 18洞團體成績來決定之。如仍平

手，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平手判定之決定權。 

2. 低年級： 

低年級組各隊 2回合 18洞桿數總和計算。如成績相同則比各隊第二回合團體成績，

如成績仍相同依次比第二回合 4-9 洞團體成績、第二回合 7-9 洞團體成績、第二

回合第 9洞團體成績來決定之。如仍平手，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平手判定之決定權。 

十三、 報名資訊： 

(一) 報名日期：民國 115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至 3 月 1 日(星期日)17 時止。 

(二) 報名一律採線上報名方式，請逕至本會官網賽事專區辦理：（www.garoc.org） 

(三) 路徑：賽事資訊 → 國內賽事 → 小學賽/中等學校。 

(四) 凡未於本會規定期限內完成線上報名者，均視為未完成報名，恕不受理。報名程

序應依下列規定完成： 

1. 繳費：應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繳費，逾期未繳者視同未報名成功。 

2. 資料：應完整填寫報名資料並上傳所需證明文件，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3. 組別：應正確選填組別，填報錯誤者視同未完成報名，並不予編組。 

(五) 本會保留最終審核及認定權，逾期或不符合規定者，報名不予受理。 

十四、 報名費用： 

(一) 個人賽： 

1. 高、中年級男子、女子組個人賽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2,500 元。 

2. 低年級男子、女子組個人賽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2,000 元。 

(二) 團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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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中年級男子、女子組團體賽報名費每隊新臺幣 5,000 元。 

2. 低年級男子、女子組團體賽報名費每隊新臺幣 4,000 元。 

(三) 已報名團體賽者無須再報名個人賽，其成績將自動列入個人賽排名。 

(四) 付款方式： 

1. 信用卡付款。 

2. 匯款轉帳（匯入銀行：第一銀行南京東路分行（銀行代號：007），帳號：

14310150862，戶名：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五) 報名成功後，本協會將依每筆信用卡付款/匯款轉帳之金額開立收據。 

十五、 保險： 

欲報名參加比賽之選手，請詳閱本競賽規程並獲得服務單位、就讀學校及有關單位同意

方得報名參加，本會賽事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選手如有需要可自行加保相關保險。 

十六、 請假退費方式： 

(一) 請假 

1. 家長或教練填寫賽事請假(棄賽)/退費申請書（附件一）後，以電子郵件傳至本

會競賽組電子信箱：garoc34567@gmail.com，並確認已完成請假手續。（不接

受口頭請假） 

2. 請假應於 115 年 3 月 25 日 17 時前完成。 

(二) 特殊狀況 

遇重大事故（喪假、車禍）等無法參賽，應於開球前 60分鐘通知本會，並於 3日

內檢附證明。 

(三) 凡編組表公告後，一律不退費。 

(四) 凡依規定時間請假者，本會將其所繳報名費扣除相關行政作業費 300元，餘款退

還。 

(五) 非上述原因或逾時請假，以正常參賽論，一律不退費，請謹慎報名。 

十七、 獎勵： 

(一) 個人賽：各組冠軍頒發獎盃乙座、獎狀乙幀；各組第二~八名頒發獎狀乙幀。依照

各組報名人數，依照各組報名人數，1-4 人（含）僅頒發 1 名，5-9 人

（含）頒發 3名，10-14人（含）頒發 5名，15人（含）以上頒發 8名。 

(二) 團體賽：各組冠軍、亞軍、季軍均頒發獎盃乙座、獎牌乙面及獎狀乙幀。依照各

組報名隊伍數，2 至 3 隊（含）給獎冠軍 1 隊，4 至 5 隊（含）給獎冠、

亞軍各 1隊，6隊（含）以上給獎冠、亞、季軍各 1隊，如報名隊數不足

兩隊之組別則取消團體賽。 

(三) 最佳教練獎：各組團體組冠軍獲發最佳教練獎獎盃乙座、獎狀乙幀。 

(四) 頒獎餐會：比賽時於現場公告時間地點，餐點由本會負責安排，並請獲獎選手親

自領獎。 

十八、 器材設備： 

(一) 所有競賽場地器材、設備、高爾夫球必須符合國際高爾夫總會規則之規定。 

(二) 球員可以使用測距器（不得開啟坡度功能），以獲得距離資訊。在規定回合中，裁

判得隨時檢查球員所使用之測距裝置是否符合此規定。 

十九、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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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國際賽相關選派事宜，將依據選訓會議決議後，另行公告於本會官網。 

(二) 有關擊球費、編組表、成績等相關比賽資訊公告於本會官網。 

二十、 運動禁藥管制相關規定： 

(一) 依據「國家運動禁藥管制規則（NADR）」，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屬於國家級運

動員，皆可能接受藥檢。 

(二) 依據「治療用途豁免國際標準（ISTUE）」，國家級運動員因治療用途欲使用禁用物

質 或 方 法 前 ， 應 向 「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運 動 禁 藥 防 制 基 金 會 」

(https://www.antidoping.org.tw/)提出「治療用途豁免（TUE）」申請，取得核

可後方可使用。 

1. 使用「隨時禁用（賽內與賽外）物質或方法（S1~S5、M1~M3、P1）」：無論是否

參賽，應儘速提出申請。尚未申請者，應於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 

2. 賽內期 〔指運動員表定參賽之前一日的午夜前（23:59）起算直到比賽與檢體

採集流程結束為止〕使用「限賽內禁用物質（S6~S9、P1）」：應於申請截止日期

前提出。 

3. 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4. 符合特殊情況時（如：緊急醫療等）得於使用後提出回溯性 TUE 申請或申請截

止日期後提出申請，詳見下方「運動員治療用途豁免須知」。 

(三) 本次賽事 TUE 申請截止日期為第一回合賽事前三十天。 

(四) 運動禁藥相關內容： 

1. 禁用清單（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2.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3. 運動員治療用途豁免須知（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 

4. 採樣流程（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procedure/）。 

5. 其他藥管規定（https://www.antidoping.org.tw/regulations/）。 

二十一、 申訴管道：選手如遇賽事糾紛，得向本會競賽組提出書面申訴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二、 性騷擾申訴管道：由本會競賽組受理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三、 本賽事本會保有最終解釋權及增修權。 

二十四、 本會競賽組聯絡方式： 

電話：02-2516-5611 分機 17 

傳真號碼：02-2516-5904 

電子信箱：garoc34567@gmail.com 

 

比 賽 執 行 委 員 會 執 行 長 

114 學年度第十七屆全國小學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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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各級賽事通用當地規則 

 

下列當地規則係參照 R&A 所制定之高爾夫規則指南及當地規則範本而制定，中華高協所舉辦之各級賽事，除非該

場賽事的委員會另有規定，否則皆適用(包括各級月、季賽，菁英對抗賽，各類選手選拔賽)；但不適用於台灣業餘

高爾夫錦標賽、台灣公開賽、台灣女子公開賽，或與其他高爾夫協會或團體合辦之賽事。 如對下列當地規則有疑

義，悉依中華高協發行之高爾夫規則官方指南及當地規則範本之解釋為準。違反下列任一當地規則之處罰，除非該

當地規則另有規定， 否則在比洞賽：輸洞；在比桿賽：罰二桿。   

1. 界外(規則 18.2)   

a. 當以界樁、圍籬或圍牆界定時，該界限之邊界是以這些界樁或圍籬支柱(或圍牆柱)在比賽場地這一側地面上

之點(相鄰的二點)的連線作界定(斜撐或固定繩索除外)，而那些界樁或圍籬支柱(或圍牆柱)則是在界外。   

b. 當以地面上之漆線界定時，該界限之邊界是該漆線靠比賽場地這一側之邊緣，該漆線本身是在界外。   

當以地面上之漆線界定該界限之邊界時，界樁僅用作指示何處是界限之邊界，但它們並無其他任何含義。   

c. 如球穿越在比賽場地內被界定為界外之公用道路，即使它靜止在比賽場地界內的另一部分，也視為已出

界。   

2. 處罰區(規則 17)   

a. 當以界樁界定時，該處罰區之邊界是以這些界樁在地面上最外側的點(相鄰的二點)之連線界定，而這些界樁

是在該處罰區內。   

b. 當以地面上之漆線界定時，處罰區之邊界是該漆線外緣，而該漆線本身是在該處罰區內。  當以界線界定處

罰區之邊界時，界樁僅用作指示何處是處罰區，但它們並無其他含義。   

c. 如紅色處罰區一側邊界線與界外線重疊時，當球從這一側進入該紅色處罰區之邊界時，其球員可以在該紅

色處罰區對岸與該進入點對該洞球洞等距之點，罰一桿採取側面脫困。    

3. 雙用果嶺 

如比賽場地有供二洞使用之果嶺時，假使球員受該果嶺被劃分為不是正在打的洞之部分妨礙時，即是在錯誤果

嶺上，且必須依規則 13.1f 免罰脫困。   

4. 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規則 16，包括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a. 待修復地   

(i) 待修復地以白線圍繞的任何區域所界定。   

(ii) 沙坑內被流動的水移除的沙所造成深陷的犁溝之區塊是待修復地。   

(iii) 新鋪草皮塊之區塊，雖無標示亦視為待修復地。在該區塊所有的草皮接縫在採取脫困時皆視 為相同的接

縫，意思是當球員拋球後受到任何接縫的妨礙，球員必須依規則 14.3c(2)進行， 即使該球仍在參考點一

支球桿長度範圍內。但如該草皮接縫只妨礙球員的站位時，則妨礙不 存在。   

(iv) 圍繞在果嶺環邊或果嶺邊緣的邊緣凹槽是待修復地，如球員的球位於或觸及凹槽或凹槽妨礙 預定揮桿之

範圍，可以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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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i) 比賽場地內任何以人造材料所製成之車道或通道(包括毗連之排水溝及其上之水溝蓋)、洞別標 示牌、配電

箱、噴水頭、樹之支撐架、燈柱、陰井蓋、人造材料所製成之階梯、固定之塑 膠或橡膠墊等或類似之人

造物為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ii) 以不可移動之人造物圍繞之花圃或花床，除非委員會界定為禁止打球區，否則視為該不可移 動之人造物

之一部分。   

(iii) 以白線圍繞並與不可移動之人造物連接之區塊是為該不可移動之人造物的一部分。  如球員的球位於上述

任一區域或人造物之上或之內，或球員預定站位之範圍或預定揮桿之範圍受其妨礙，則妨礙存在，該球

員可以依規則 16 免罰脫困。  

(iv) 與車道平行毗連之排水溝視為該車道的一部分。  

c. 動物的洞穴如動物的洞穴僅妨礙球員的站位，則該妨礙不存在，該球員不得依規則 16 免罰脫困。   

5. 必要的脫困程序   

當地規則範本 E-11 生效，不過只針對球確定擊中界內的電纜線，不是電線桿。 

球員必須重打 (見規則 14.6)。 如果球員在錯誤的地方重打，會根據規則 14.7 得到一般罰則；如果球員沒有重

打，會得到一般罰則而且該打擊照算，不過球員不算從錯誤的地方打球。 

6. 鄰近球的不是被定義為鬆散自然物的動物 

當地規則範本 E-13 生效，可以移除不是被定義為鬆散自然物的動物，如果球移動沒有處罰，必須將球置回原

位。 

7. 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a. 比賽場地內設置在處罰區內的人造擋土牆及基樁。  

b. 包覆或緊靠樹幹或其他永久性物體之物件。  

c. 所有為了進出場地界限牆或圍籬的門是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d. 所有的花床及景觀花圃。  

e. 人造物堆砌之沙坑壁 。  

8. 球桿及球   

a. 球員用於做打擊的任何一號木桿，其桿頭之型式及桿面角度必須是在由 R＆A 所發佈目前合規格 

的一號木桿桿頭目錄上。 例外—1999 前的一號木桿桿頭：帶有 1999 年前製造之桿頭的一號木桿可以

豁免本當地規則。  使用違反本當地規則之球桿做打擊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根據本當地規則，攜帶

不在合規格的一號木桿桿頭目錄上的一號木桿但未使用於做打擊，並無任何處罰。   

b. 在做打擊時，該球員必須使用符合 2010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裝備品規則中的溝槽及沖壓紋路之規格的球

桿。 使用違反本當地規則之球桿做打擊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根據本當地規則，攜帶不符合這些溝槽及

沖壓紋路之規格的球桿但未使用於做打擊，並無任何處罰。 

c. 任何用於做打擊的球必須是在 R＆A 所發佈目前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上。使用不在目前目錄上的球做打擊而

違反本當地規則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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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定類型鞋子的禁止使用  在回合期間，球員決不可穿著有傳統鞋釘或任何設計完全或部分由金屬製成的鞋

釘，而這種金屬可能有與比賽場地接觸的作用的球鞋。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見規則 4.3。   

10. 機動運輸工具的禁止使用 在回合期間，除了 C、D 組或幼童組之球員之外，其他組別之球員決不可搭乘任何

形式的機動運輸工具，除非被授權或委員會之後認可。  

當球員依桿數與距離之處罰而需回上一打擊處重打時，永遠被視為已授權，可搭乘球車去回。 違反本當地規

則的處罰：該球員在違反本當地規則期間的每一洞受一般處罰。如違反發生在二洞之間，則處罰適用在下一

洞。 

11. 練習   

除了比洞賽之外，在回合前、各回合間及回合中，球員決不可在比賽場地上練習或剛完成的洞 果嶺上或附近

做任何打擊練習，或以摩擦該果嶺或在其上滾球以測試該果嶺表面。   

12. 暫停比賽，恢復比賽(規則 5.7)   

當委員會因危險情況暫停比賽時，如某組球員正好在兩洞之間時，他們直到委員會指示繼續比賽前，決不

可以繼續比賽。如他們正在某一洞之賽程中，他們必須立即中止比賽，直到委員會下令繼續比賽。如一球

員未立即中止比賽，除非當時的情況依規則 5.7b 例外之規定可豁免處罰，否則他即被取消比賽資格。  立

即中止比賽：一長聲汽笛。  中止比賽：重複連續三聲之汽笛。  恢復比賽：重複兩短聲之汽笛。   

13. 打球速度政策   

a. 時間限制 

基於球洞之長度及困難度配賦各洞允許之最大完成時間，公佈欄將公告擊球速度表。   

b. 不在位置上之定義 

在該回合期間的任何時間，第一組所打完洞數的累積時間超過這些洞被允許的打球時間，則該組將 

開始被視為是“不在位置上”。任何後續的組在完成某洞時，落後前組超過出發之時間間隔，且所打 

完洞數的累積時間已超過這些洞被允許的打球時間，則將被視為是不在位置上。   

c. 當一組是不在位置上時的程序 

(1). 裁判將監控該組的打球速度，並決定該”不在位置上”的組是否應被計時。且評估不久前是否有任何使速度

變慢的情況，例如，一件冗長的裁決、遺失球、無法打之球等等。 如決定對該組球員計時，則該組的每

一位球員都受個別計時，且裁判將通知每一位球員他們是“不在位置上”且要被計時。 一些例外的情況，

該組一位或二位要被計時而非整組都要被計時。   

(2). 每次打擊分配的最大時間是 40 秒。但[(a)在 3 桿洞開球、(b)攻向該洞果嶺的打擊、及(c)切球 或推球，

允許第一位球員額外加 10 秒。 當球員有足夠的時間到達他的球之所在時，輪到他 可以在沒有干擾或分

心的情況下進行打球時，將開始計時。確定距離及選擇球桿所花費的時 間將計為下一次打擊所需的時間

內。 在該洞果嶺上，當該球員有合理的時間量將他的球撿 起、弄乾淨及置回、修復妨礙擊球線的損壞，

並在擊球線上移除鬆散自然物時，計時將開 始。花在從球洞後及/或球後觀察擊球線的時間將計入下一次

打擊的時間內。 計時將從裁判認定輪到該球員打球，且他能在沒有干擾或分心的情況下進行的時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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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當一組重新回到位置上時，且應告知該組球員計時停止。 違反本當地規則的處罰： 第一次違反的處

罰：罰一桿。 第二次違反的處罰：除第一次違規的處罰外，還適用一般處罰。 第三次違反的處罰：取消

比賽資格。 球員在超時被告知之前，他不受更進一步超時的處置。 當同一回合再次發生不在位置上時的

程序 如一組球員在一回合中不止一次“不在位置上”，則每次都適用上述程序。同一回合的超時及處罰將

在該回合結束前完成。如一位球員之前的超時被告知之前有第二次超時，他將不受處罰。   

14. 平手時如何解決   

在比洞賽各對抗組平手時，每次延長一洞(隨即進行)直到分出勝負止。 在比桿賽各組優勝者如有平手時，依其

等最後一回合的桿數根據下列順序比較勝負：  

最後一回合(18 洞)的桿數、最後九洞(第 10-18 洞)的桿數、從第 18 洞逐洞往前比序，直到分出勝負為止。如

仍平手，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平手判定之決定權。 

15. 測距裝置(規則 4.3)  

選手可以使用經檢測合格之測距儀(可以攜帶有測坡度的測距儀，但是不得開啓測坡的功能)違者第一次罰二

桿，嗣後再違反取消比賽資格。  

16. 競賽結束   

當委員會在競賽結束後之頒獎典禮正式宣布任一名次時即認定競賽結束。   

17. 反禁藥   

參賽球員不得服用禁藥。委員會得隨時抽查檢驗，被指定者不得拒絕配合檢查，違者或經查出有服食禁藥者一

律取消比賽資格。   

18. 繳卡處與完成繳卡 

回合比賽結束後球員應按委員會指定的區域及時繳回記分卡，如有任何規則問題須於完成繳卡前提出。球員一

旦雙腳離開繳卡區即視為完成繳卡。 

19. 球員行為規範   

參賽球員在賽程中決不可有下列行為：   

•蓄意造成果嶺嚴重之損壞(違反之球員除了本當地規則之處罰外，可能還要面臨球場的索賠)。   

•不同意比賽場地的配置，而自行移動開球區標誌或場界界樁。   

•將球桿丟向另一球員或觀眾。   

•在其他球員做打擊期間，蓄意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在別的球員已要求他將鬆散自然物或可移動之人造物留在位置上後，移除它們以不利於那位球員。   

•在比桿賽，當球妨礙另一球員時屢次拒絕撿起它。   

•蓄意將球打離該洞球洞，然後再朝該球洞打球以協助其搭檔(例如:協助其搭檔判讀洞果嶺變化)。   

•蓄意不按規則打球，儘管因違反相關規則而受罰，但由於這樣做可能獲得明顯的優勢。   

•一再對他人使用粗俗或攻擊性的言語。   

•使用為了提供不公平優勢而建立的差點，或使用正在進行的回合去建立這樣的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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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嚴重脫序行為。  違反上述規定之球員，委員會得視情節輕重先警告再犯則取消比賽資格，或立即施以取消

比賽資格之處罰。   

參賽球員在賽程中不得有下列行為：  

•將球桿猛擊地面，損壞球桿並造成草皮輕微受損。   

•將球桿扔向高爾夫球桿袋時無意中擊中另一人。   

•離開沙坑前(不論因任何事由進入沙坑)未耙平該沙坑內的沙子。   

•粗心大意使另一做打擊的球員分心。   

•以不實言論或肢體語言故意使其他球員分心，影響其比賽情緒。   

•賽程中嚼食檳榔或吸菸。  

•穿著暴露不雅之服裝或奇裝異服。   

•未遵照競賽條件規定的時間報到。   

•其他脫序行為。  違反上述規定之球員，第一次予以警告，在該競賽中第二次違反時罰一桿，第三次違反時罰二 

桿，嗣後再違反則取消比賽資格。   

20. 比賽規則：依 R&A 2023 年 01 月 01 日生效之國際高爾夫規則執行之。 如有違規糾紛，以比賽執行委員會之

決定為最後裁決。  

21. 比賽如因天候及其他意外導致無法順利完成各回合賽程時，委員會保有最終解釋權。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裁判委員會 制定                 202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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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名單 

個人賽 

高年級男子組 

就讀學校 選手姓名 

中信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陳則臣 

私立義大國際高中附設國小 林敬詠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張壬杰 

花蓮縣北昌國民小學 黃楷翔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詹翔宇 

南投縣草屯鎮富功國民小學 唐植曄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 陳睿霖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民小學 陳櫟 

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民小學 林昱嘉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吳宣樺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國民小學 李晨睿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 李定宇 

高雄美國學校 杜珈陞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吳則睿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 蔡天富 

嘉義市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劉慕晨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雙語中小學 王宇景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 張宗暐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 莊元齊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 李凱崴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小學 許凱硯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王嘉臣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小學部 林宣睿 

臺南市北區威爾森國民小學 洪宇駿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周群逸 

臺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高傅宇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民小學 李翊恩 

 

中年級男子組 

就讀學校 選手姓名 

天主教聖心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聖心國民小學 連紹羱 

南投縣草屯鎮富功國民小學 唐植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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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男子組 

就讀學校 選手姓名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呂承諺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國民小學 蘇廉方 

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民小學 吳文碩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小部 任顯威 

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 梁振航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 吳宇斌 

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 徐愷謙 

嘉義市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劉睿恩 

嘉義市東區蘭潭國民小學 黃一昕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林益綸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余孟帆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民小學 賴昕昊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 袁丞君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 劉靖品 

臺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蔡沐辰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凃小町 

 

低年級男子組 

就讀學校 選手姓名 

天主教高雄市立明誠中學附設雙語小學 陳侑滐 

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雙語小學 吳鎧宇 

明誠高級中學附設雙語實驗小學 張紘杰 

桃園市蘆竹區新興國民小學 簡仲均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 莫子頡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國民小學 陳冠佑 

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小學部 王允睿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曾泓鈞 

新北市新莊區國泰國民小學 羅士翔 

嘉義市東區蘭潭國民小學 黃心奕 

彰化縣立南郭國民小學 陳韋辰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雙語中小學 張承埕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張緯凡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齊宥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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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女子組 

就讀學校 選手姓名 

天主教聖心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聖心國民小學 連莉幀 

花蓮縣北昌國民小學 陳禹希 

桃園市私立有得雙語中小學 古佳欣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國民小學 沈雨曦 

高雄美國學校 何苡安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小部 鄭雅葳 

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 蘇筱媛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 江宥炘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張庭妮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 張芮綺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小學 郭函妮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小學 黃凝禧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張宜華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韓楷菲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小學 王千毓 

 

中年級女子組 

就讀學校 選手姓名 

LUYA Academy 路亞實驗教育機構 魏妡芮 

台北市私立奎山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小 黃芃蓁 

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 陳梓甯 

南投縣草屯鎮富功國民小學 唐植瑩 

桃園市私立新興國際中小學 蔡博暄 

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李冠妮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 江捷楹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曾姿綺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唐應彩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張倪熏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 張芷晴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周品岑 

 

低年級女子組 

就讀學校 選手姓名 

私立大榮高中附設國小 盧荷蓁 

私立奎山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小 黃妍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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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女子組 

就讀學校 選手姓名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陳巧曦 

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顏詩紜 

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 蘇珆霈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陳靚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林思妤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 黄禹睿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林紜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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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名單 

團體賽 
 
 

高年級男子組 

就讀學校 領隊 教練 選手姓名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張佳筠 章巧宜 陳芃宇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張佳筠 章巧宜 俞靖倫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A隊 楊珩 
Eric Clark 

韓欣諺 
萬雍雍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A隊 楊珩 
Eric Clark 

韓欣諺 
施宣一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B隊 楊珩 
Eric Clark 

韓欣諺 
池俊鄗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B隊 楊珩 
Eric Clark 

韓欣諺 
萬橙靖 

嘉義市東區蘭潭國民小學 楊清任 柯東榮 郭宸維 

嘉義市東區蘭潭國民小學 楊清任 柯東榮 張駿睿 
 

 

高年級女子組 

就讀學校 領隊 教練 選手姓名 

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 楊昌斌 陳溪水 楊喻丞 

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 楊昌斌 陳溪水 黃芊允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陳龍寬 章巧宜 張喬茵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 陳龍寬 章巧宜 陸昕蕎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楊珩 
Eric Clark 

韓欣諺 
陳品喬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楊珩 
Eric Clark 

韓欣諺 
李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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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男子組 

就讀學校 領隊 教練 選手姓名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 陳嘉銘 
許輝燦 

方柏評 
劉昱辰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 陳嘉銘 
許輝燦 

方柏評 
林恩榮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楊珩 
Eric Clark 

韓欣諺 
卓彦融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楊珩 
Eric Clark 

韓欣諺 
曾靖堯 

 

低年級男子組 

就讀學校 領隊 教練 選手姓名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私立維多

利亞雙語中小學 
許瑞宜 許瑞宜 張碩麟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私立維多

利亞雙語中小學 
許瑞宜 許瑞宜 張杰聖 

嘉義市東區蘭潭國民小學 楊清任 柯東榮 高亞杋 

嘉義市東區蘭潭國民小學 楊清任 柯東榮 喜巴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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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高爾夫球場 
球道資訊 

 

 

 

  

HOLES 1 2 3 4 5 6 7 8 9 OUT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IN TOTAL

PAR 4 5 4 4 3 4 4 3 5 36 4 4 3 4 3 5 4 5 4 36 72

BLUE TEE

高年級男子組
360 442 332 367 155 375 342 130 454 2957 306 332 148 334 148 418 331 438 380 2835 5792

PURPLE TEE

高年級女子組
344 394 311 338 145 335 342 130 371 2710 287 332 138 305 148 382 321 402 299 2614 5324

WHITE TEE

中年級男子組
238 394 286 338 95 268 286 115 346 2366 287 332 138 292 120 340 290 320 270 2389 4755

PINK TEE

中年級女子組
238 340 286 230 95 241 286 115 329 2160 265 259 106 261 120 330 290 320 270 2221 4381

RED TEE

低年級男、女

子組

0 167 165 65 162 80 278 176 260 144 1497 1497

0:16

3:36

4:02

0:32 0:45 1:013:49 4:05 4:21 4:34

4:53

2:24
Time

Allotted

4 Balls

0:16 0:19

4:53
CROSS

OVER

0:05

1:14 1:33 1:49 2:08 2:240:16
Total Time

Start #10

Tee

2:45 3:04 3:20

Total Time

Start  #1

Tee

0:16 0:35 0:51

       TIME SCHEDULE IN HOURS AND MINUTES

4:18 4:373:01 3:14 3:30 3:432:24

CROSS

OVER

0:05

2:45

0:13 0:160:16

1:07 1:20 1:36 1:52 2:05

0:16 0:16 0:13 0:16 0:16 0:13 0:19 2:24 0:16 4:480:13 0:19 0:19 0:16

18



 

 
 

19


	
	空白頁面




